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文件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苏农计〔2020〕28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“三农”重点领域地方政府
专项债投入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农业农村局、发展改革委：

根据农业农村部相关工作要求和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增

加“三农”重点领域专项债券投入的通知》精神，为进一步推

动我省扩大“三农”领域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地农业农村和发展改革部门要

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制定扩大农业

农村有效投资政策举措的指示批示精神，以及今年《政府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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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》提出“增加专项债券投入，支持现代农业设施、饮水安全

工程和人居环境整治”的要求，积极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，切实

推动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，补齐全面小康“三农”领域突出

短板，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突出专项债发行重点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以项目储

备推荐为工作切入点，围绕现代农业设施（含高标准农田和土

地整治、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建设、农业产业等）、农村饮

用水安全巩固提升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领域，积极做好

项目分类储备，及时将高质量项目推荐给当地发展改革和财政

部门审核，配合发展改革部门通过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系统做

好专项债储备项目报送工作。各地发展改革、农业农村部门要

按照职责分工开辟绿色通道，进一步加快农业农村领域项目立

项审批速度，将更多农业农村领域项目纳入发改系统专项债储

备库，并积极协调财政部门共同申报。

三、强化指导服务。各地发展改革、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

工作指导服务，对拟争取专项债支持的新建项目，要在指导项

目主体加快完善前期工作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做好项目核准、备

案服务，主动帮助协调解决用地预审、环评审批、开工许可等

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。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与当地发展改革和

财政部门沟通对接，用好政策口子，紧扣申报口径，跟上发债

节奏，全力推动项目储备入库和发债规模“双增长”。省农业农

村厅组建技术指导服务团队，并根据各地需求组织对接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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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快报送进度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省农业农村

厅要求，每月统计农业农村领域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和项目储

备情况（格式见附件），并于当月 20日前由设区市汇总所辖县

（市、区）数据后统一报省农业农村厅。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

建立完善“三农”领域尤其是现代农业设施、农村饮水安全巩

固提升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 3类项目的落地反馈机制，及时

向省发改委报送情况。

联系人：省农业农村厅计财处施瑾、许辰皓，025-86263726；

省发展改革委农经处孙鹏，025-83391916。

附件：农业农村领域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和储备情况统计

表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0年 7月 17 日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0年 7月 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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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1

2020年（     月）农业农村领域地方政府专项债等发行情况表
设区市名

称
重点领域及项目名称

市、县
（市）名称

债券名称 计划发行规模/亿元 实际发行规模/亿元 票面利率 发行期限 备注

一、高标准农田建设类

1、填写具体项目名称

二、村庄整治建设类

三、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建设类

四、镇村污水处理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类

五、农业产业及产业园建设类

六、其他类

七、抗疫特别国债（用于乡村振兴的部分）

八 、乡村振兴一般债项目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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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2

2020年（     月）农业农村领域地方政府专项债储备项目情况表

市县名称 重点领域 项目名称
专项债拟融资规模

（亿元）

合计 （填写项目个数）  个 （填写融资总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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